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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前疫情形势和病毒

变异情况，为更加科学精准防

控，切实解决防控工作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 7 日公布《关于进一步优

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的通知》。

通知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

上来，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落

实二十条优化措施、执行本通知

要求，坚决纠正简单化、“一刀

切”、层层加码等做法，反对和克

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抓严抓

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最大程度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影响。

一是科学精准划分风险区

域。按楼栋、单元、楼层、住户划

定高风险区，不得随意扩大到小

区、社区和街道（乡镇）等区域。

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

二是进一步优化核酸检测。

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

测，进一步缩小核酸检测范围、

减少频次。根据防疫工作需要，

可开展抗原检测。对高风险岗位

从业人员和高风险区人员按照

有关规定进行核酸检测，其他人

员愿检尽检。除养老院、福利院、

医疗机构、托幼机构、中小学等

特殊场所外，不要求提供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不查验健康码。重

要机关、大型企业及一些特定场

所可由属地自行确定防控措施。

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不再

开展落地检。

三是优化调整隔离方式。感

染者要科学分类收治，具备居家

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

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也可

自愿选择集中隔离收治。居家隔

离期间加强健康监测，隔离第6、

7 天连续 2 次核酸检测 Ct 值≥35

解除隔离，病情加重的及时转定

点医院治疗。具备居家隔离条件

的密切接触者采取 5 天居家隔

离，也可自愿选择集中隔离，第5

天核酸检测阴性后解除隔离。

四是落实高风险区“快封快

解”。连续5天没有新增感染者的

高风险区，要及时解封。

五是保障群众基本购药需

求。各地药店要正常运营，不得

随意关停。不得限制群众线上线

下购买退热、止咳、抗病毒、治感

冒等非处方药物。

六是加快推进老年人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各地要坚持应接

尽接原则，聚焦提高 60~79 岁人

群接种率、加快提升80岁及以上

人群接种率，作出专项安排。通

过设立老年人绿色通道、临时接

种点、流动接种车等措施，优化

接种服务。要逐级开展接种禁忌

判定的培训，指导医务人员科学

判定接种禁忌。细化科普宣传，

发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动员老年

人接种，各地可采取激励措施，

调动老年人接种疫苗的积极性。

七是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情

况摸底及分类管理。发挥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网底”和家庭医生

健康“守门人”的作用，摸清辖区

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慢阻肺、

糖尿病、慢性肾病、肿瘤、免疫功

能缺陷等疾病的老年人及其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推进实施

分级分类管理。

八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转和

基本医疗服务。非高风险区不得

限制人员流动，不得停工、停产、

停业。将医务人员、公安、交通物

流、商超、保供、水电气暖等保障

基本医疗服务和社会正常运转

人员纳入“白名单”管理，相关人

员做好个人防护、疫苗接种和健

康监测，保障正常医疗服务和基

本生活物资、水电气暖等供给，

尽力维护正常生产工作秩序，及

时解决群众提出的急难愁盼问

题，切实满足疫情处置期间群众

基本生活需求。

九是强化涉疫安全保障。严

禁以各种方式封堵消防通道、单

元门、小区门，确保群众看病就

医、紧急避险等外出渠道通畅。

推动建立社区与专门医疗机构

的对接机制，为独居老人、未成

年人、孕产妇、残疾人、慢性病患

者等提供就医便利。强化对封控

人员、患者和一线工作人员等的

关心关爱和心理疏导。

十是进一步优化学校疫情

防控工作。各地各校要坚决落实

科学精准防控要求，没有疫情的

学校要开展正常的线下教学活

动，校园内超市、食堂、体育场

馆、图书馆等要正常开放。有疫

情的学校要精准划定风险区域，

风险区域外仍要保证正常的教

学、生活等秩序。

（据新华社报道）

网约车新规：这些罚款将下调！

新华社消息 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市场监

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近日公布关于修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的决定，对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驾驶员证从事网

约车经营活动等行为的罚款数额予以下调。

根据新修改的暂行办法，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

对网约车平台公司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未取得《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运输证》的，对当事人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未取得《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对当事人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而在原暂行办法中，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

活动的；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失效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

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处以1万元以

上3万元以下罚款。

根据新修改的暂行办法，删除了“未按照规定携带《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运输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罚款规定。

据了解，7月30日，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款事项的决定印发

实施。决定明确取消“对未按照规定携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行为的罚款”，下调“对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运输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

活动等行为的罚款”数额。此次对暂行办法进行修改，旨在落实决定要

求。 （叶昊鸣）

三部门：
新增呼和浩特市等14地
二手车出口业务

新华社消息 商务部、公安部、海关总署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扩

大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地区范围的通知，决定新增14个地区开展二手车

出口业务。

根据通知，新增辽宁省、福建省、河南省、四川省、河北省（石家庄市）、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吉林省（珲春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江

苏省（苏州市）、浙江省（温州市）、山东省（潍坊市）、贵州省（贵阳市）、云南

省（昆明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等14地开展二手

车出口业务。

通知对严格遴选企业提出明确要求，即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的地区

要制定本地区企业准入标准，规范遴选程序，支持具有车源整合能力、海

外营销渠道、售后服务保障能力等综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开展二手车出

口业务。建立企业考核与退出机制，实行年度考核，对于不履行质量保障

责任、违法违规出口不合格或盗抢、拼装、报废车辆的，暂停或取消开展二

手车出口业务资格。遴选后的企业名单及年度考核结果由省级商务主管

部门报商务部备案。

通知还要求加强组织领导、保障出口产品质量与安全、提升出口质效

规模、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 （谢希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进一步优化！


